
Lesson 1 何謂公司 1 

剛剛考上復華商業銀行的李莘幼甫結束為期數週的新進

人員訓練，就被分發到台北東湖分行擔任櫃員，初任新職的

她雖然興奮，仍不免有些緊張，特別是她對於金融機構櫃檯

作業及本行的相關規定都還不十分熟悉，這一天她立刻碰到

了一件申請開立支票存款戶的案件！一位自稱是東海漁村海

鮮餐廳會計的周小姐來詢問該餐廳開立支票存款戶的問題，

她說該餐廳有好幾位股東，並由其中一位鍾先生擔任董事

長，李莘幼一聽到有「董事長」，當下就認定這餐廳是一家

公司，於是就依「支票存款規範」1規定向周小姐索取公司

1 該規範係由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訂定，最近一次修正是
98 年 12 月 24 日，其第 4 點規定：「四、銀行對於申請開戶之公司、行號及
其他團體，應切實審核左列證件：(一) 公司組織者，應提供公司登記證明
文件  (如主管機關核准公司登記之核准函、公司設立／變更登記表或公司
登記證明書等)，至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系統查詢公司登記，並列印查詢結
果備查。(二) 分公司申請開戶，應提出本公司授權分公司開戶之證明書。
(三 ) 行號應持有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 (如主管機關核准商業登記之核准函
等)，至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系統查詢商業登記，並列印查詢結果備查。(四)
其他團體，應持有主管機關登記證照或核准成立或備案之文件。申請開

戶，應由證照或文件記載之負責人親自辦理或由受理開戶銀行派員查實，

並應對開戶申請人及其負責人準用第三點規定查核之，但其負責人為外國

人者，不須在臺設有住所。公司、行號之開戶，應予實地查證。公司及具

有法人人格之其他團體之負責人，未留有開立支票存款戶之發票人印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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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證明文件，但周小姐卻說鍾先生他們還沒有設立公司，

目前只是合夥性質，李莘幼進一步追問，那是要申請個人戶

嗎？周小姐又說不是，鍾先生他們之前已辦理了商業登記，

只是現在打算設立一家股份有限公司，已請會計師辦理中，

所以目前還是公司籌備處階段！李莘幼愈聽是愈糊塗，到底

東海漁村海鮮餐廳是一家公司？還是「商號」？或根本只是

個人？而「公司籌備處」又是個什麼玩意？ 

 

一、何謂「法人」？ 

二、何謂「社團」？ 

三、何謂「以營利為目的」？ 

四、商號、合夥之法律地位？ 

五、何謂「公司籌備處」？ 

六、何謂「代表人辦事處」？ 

 

 
在許多人的觀念裡，公司是「雇主」、

「職場」、「上班地點」、「交易相對人」的

代名詞，不分青紅皂白的都統稱為「公司」！到底什麼是公

司？依據公司法第 1 條，公司是以營利為目的，依照公司組

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。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時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者，應由負責人代表法人填具授權書，授權人對被授權人之行為應負其法

律上責任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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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取得社團法人之資格，在法律上得享權利與盡義務，與一

般自然人相同，可作為權利義務之主體。這種法人係以股東

為其組成之基礎，有別於以財產捐助為成立要件的財團法

人，所以公司乃是社團法人之一種。在社團法人中，有些是

為公益成立的，被稱為公益法人，而公司成立的目的是為賺

取利潤，將之分配於股東，所以，他是營利社團法人。不過

營利社團法人非依公司法登記成立者，乃不得謂之公司。可

見，我國公司法上之的「公司」有四大特色： 

一、公司為法人。 

二、公司為社團法人。 

三、公司為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。 

四、公司依照公司法組織、登記成為成立之社團法人2。 

 

以上四點特色，筆者簡單說明如下： 

一、何謂法人 

法律所稱的「人」包括「自然人」及「法人」。因自然

人的力量有限，人類往往透過組織團體的方式，集結眾人之

力以完成特定目標。為使團體能順利達成目的，在特定條件

下，法律賦予團體一種類似於自然人的人格，讓團體可以在

法律上享受權利負擔義務。所謂法人乃法律上賦予人格 (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104 年 6 月 24 日公布之「有限合夥法」第 4 條第 1 款也明定，有限合夥：
指以營利為目的，依本法組織登記之社團法人，與公司之定義頗為相似，

只是後者係依公司法組織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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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能力) 之團體人，基本上有五大特徵3：(1) 法人必須有設

立之法律依據。(2) 法人必須完成設立登記。(3) 法人權利

能力有限制，與自然人不同。(4) 法人必須由自然人董事負

責經營及代表。(5) 法人僅就其全部資產對外負有限責任。

法人有公法人與私法人之別，私法人又有社團與財團之分，

公司乃一種社團法人，而非財團法人。 

二、何謂社團？ 

社團係以二人以上之結合為基礎，以會員總會之組成及

章程之訂定為成立要件，其中社團又有營利性社團及非營利

性社團之分，前者如各種公司、信用合作社等，後者如扶輪

社、獅子會等公益團體，國民黨、民進黨等政治團體，同業

公會、產業工會等民間團體等。而財團則都是屬於非營利

性，如教會、寺廟、部分私立醫院、私立大學以及各種文

教、慈善基金會等。在本單元中，我們要討論的是公司，公

司係由股東訂定章程而組織設立，既以股東為基礎，應為一

種社團法人，惟目前公司最低股東人數僅為一人，是否能再

稱為社團，非無疑問。 

三、何謂以營利為目的？ 

所謂「以營利為目的」，係指其出資經營某項事業所獲

得之利益，以分配予其股東的社員為最終目的者而言，若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楊德庸，金融人員民法必修 36 堂課，台灣金融研訓院，2010 年二版，頁

1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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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不在於分配利益，而在公益，則雖以營利為其手段，亦

不得以營利法人視之，至其設立之本旨若係在於營利，即為

已足，而其經營之結果，是否達到營利之事實，則非所問。

公司之目的，係在於以營業所生之利益，分配於其股東，故

公司為營利社團法人。 

四、何謂公司法？ 

依據公司法第 1 條：「本法所稱公司，謂以營利為目

的，依照本法組織、登記、成立之社團法人。」故公司法為

所有本國公司設立之基本法，本法由經濟部主管，共四百餘

條。由於國內各種金融機構中除信用合作社及農會、漁會信

用部外，皆為公司組織，故公司法中有關負責人範圍、公開

發行公司各項義務、股票及公司債之發行、關係人及關係企

業範圍、股份有限公司之設立與變更、財務管理、公司合

併、收購、分割、控制性持股、大股東、營業讓與、股份轉

換、公司重整之組織再造等都分別成為金融控股公司法、銀

行法、證券交易法、保險法、企業併購法、金融機構合併法

或票券金融管理法等金融大法的主要內容，堪稱為「公司法

家族」。 

除 公 司 外 ， 尚 有 許 多 「 雇

主」、「職場」、「上班地點」、

「交易相對人」外觀上有點類似公

司，而其實不是公司，例如商號 

(商業)、公司籌備處、代表人辦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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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等，以下筆者就來說明這些經營形態究與公司有哪些不

同。 

一、商號 (商業) 

商號是俗稱，法律上稱為「商業」，但不論是否為買賣

業都包括在「商業」內，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3 條：「商業及

其分支機構，除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外，非經主管機關登記，

不得開業。」(商業登記法第 4 條是指：「左列各款小規模

商業，得免依本法申請登記︰一、攤販。二、家庭農、林、

漁、牧業者。三、家庭手工業者。四、合於中央主管機關所

定之其他小規模營業標準者。) 及第 2 條：「本法所稱商

業，謂以營利為目的，以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之事業。」可

知，商業經營的方式限於獨資或合夥兩種，以下簡單說明

之： 

1. 獨資商號 (商業) 

獨資商業指由單獨一人出資所成立的商號，依據商業

登記法第 9 條第 1 項前段：「本法所稱商業負責人，

在獨資組織者，為出資人或其法定代理人。」成年人

或未成年人經法定代理人許可者，均可申請登記，且

「商業之名稱，得以其負責人姓名或其他名稱充之。

但不得使用易於使人誤認為與政府機關或公益團體有

關之名稱。」(第 26 條)。這種獨資商業對外所發生之

法律關係、所享有的權利、負擔的義務，均由此一負

責人個人來享受與承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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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合夥商號 (商業) 

依據民法第 667 條，合夥係指兩個以上的自然人，簽

訂契約，約定共同出資  (現金、實物、信用或勞務)，

經營共同的事業。合夥人的出資以及合夥後所產生的

財產，稱為合夥財產，為各合夥人所公同共有  (民法

第 668 條)。因此，這種合夥商業對外所發生之法律關

係、所享有的權利，均由此全體合夥人來享受。然

而，若合夥企業因經營不善而負有債務，且合夥財產

不足以清償其債務時，各合夥人對於不足的部分，要

連帶負責 (民法第 681 條)。所謂連帶負責，指數人負

同一債務，並向債權人明白表示對於債權人，各債務

人均負全部給付的責任。如果債務人未向債權人明白

表示願意負連帶責任，僅於法律有規定時，可成立連

帶債務 (民法第 272 條)。連帶債務之債權人，可以向

債務人中的一人或數人或全體，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

或一部之給付 (民法第 273 條第 1 項)。 

 

公司在外觀上與商業類似，但本質上卻有極大的差別，

茲將二者的最大不同處說明如下： 

1. 公司為法人性質：公司為一社團法人，具法人資格，

是權利能力的主體；至於獨資或合夥商業都不具法人

資格。 

2. 財產歸屬：公司的財產與其負責人或所有股東的私人

財產，不能相混也互不相屬；但獨資或合夥商業的財

產或權利則為獨資負責人私人財產之一部分或歸屬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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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合夥人所公同共有。 

3. 責任範圍：在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，全體股東僅

就其出資額之限度內，對公司負責，不負擔公司對外

之債務，僅無限公司或兩合公司之無限責任股東才須

對公司的債務，對外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；至於獨資

商業或合夥人則就合夥之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。 

 

下表可概略說明公司與商業之區別 

比較項目 公司 商業 
法令依據 公司法 商業登記法 
性質 法人 非法人 
主管機關 經濟部或省、市政

府 
縣、市及鄉、鎮、區公

所 
組織形態 無限、兩合、有限

及股份有限公司 
獨資或合夥 

有無股東 有 無 
負責人 執行業務股東或董

事、監察人、經理

人 

獨資者為出資人或其法

定代理人；合夥者為執

行業務合夥人。經理人

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

負責人。 
所營事業 除許可業務外不受

限制 
不得經營其登記範圍以

外之業務 
可否繼承 不可 可辦商業繼承登記 

二、公司籌備處 

其次是公司籌備處之法律性質，設立中公司在其發起人


